关于印发《昆都仑区关于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昆府发〔2025〕24号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整治辖区固体废物倾倒污染环境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方案（2025-2027年）》，结合我区实际，现印发《昆都仑区关于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实施方案》，请按照相关要求，严格抓好落实。


昆都仑区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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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都仑区关于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实施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聚焦工业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为进一步加强全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有效防治无序堆放、违规堆放造成环境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方案（2025—2027年）》要求，结合昆都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减量化优先。大力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推动工业企业从生产源头减少固体废物产生。
（二）资源化利用。进一步发展环保产业，全力支持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效率。
（三）无害化处置。严格规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运输、处置行为，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四）明晰化责任。坚决落实“谁产生、谁负责”“谁污染、谁治理”的要求，全面构建“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的责任体系。
（五）常态化监管。强化部门间统筹协调、协同监管，建立“日常检查+专项整治+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违规行为。
二、工作目标
全面排查整治辖区非法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问题，建立整改台账；从源头遏制非法转移、倾倒、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行为；建成全流程监管长效机制，全面消除环境风险隐患。
三、贮存场所建设运营管理
（一）规划与选址。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建设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避开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如无法避让林地、草地、基本草原，应办理永久林草征占用手续。选址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风险评估，充分论证其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的影响。
（二）资质与备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运营单位应依法取得相关经营资质或备案手续，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和要求从事固体废物堆放、贮存等活动。暂存的固体废物要严格执行备案流程，由院落主体提交备案材料，经村委会（居委会）审核确认，报属地政府（办事处）完成备案手续后方可堆放。
（三）建设内容及要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建设项目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要求，配套建设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污染防治设施，以及雨水导排、渗滤液收集处理、废气处理等设施；对不同种类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分类堆放，设置明显标识，严禁将危险废物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混合堆放；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来源、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四）转移管理要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应办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跨省转移相关手续。产生单位出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时，应确保购买方具备相应的利用或处置能力和资质。在签订出售合同前，产生单位需对购买方进行全面审查，要求提供营业执照、相关资质证书、以往处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业绩证明等材料。合同中应特别注明，若因工业固废质量问题或转移过程中的不当操作导致环境污染事故，责任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运输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须具备相应资质，运输车辆需符合技术标准及安全设施要求，严防出现扬散、流失、渗漏等情况。
（五）关闭与封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达到设计容量或不再使用时，固体废物堆场所有者或管理者应提前向相关部门报告，并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进行关闭和封场。关闭和封场前，应对堆存的固体废物进行妥善处置或综合利用，无法处置的应采取有效覆盖、稳定化等措施。关闭和封场过程中，应拆除相关设施设备，对场地进行平整、覆土、绿化等生态恢复工作，并做好后续维护管理。封场后，固体废物堆场所有者或管理者仍需按照规定对场地进行定期监测和维护，监测时间不少于规定年限，确保场地环境安全。
四、固体废物清理整治
（一）排查与认定。属地政府（办事处）要会同生态环境、执法、市场监管、农牧等相关部门，定期组织开展固体废物堆场排查工作，全面掌握固体废物堆场的位置、规模、堆存物种类、污染状况等信息。目前无主固体废物堆场有以下两类：一类是露天堆放型堆场，这类堆场四周未设置围挡，且无法确定固体废物的产生者、所有者、管理者，也无法明确场地所有者，未履行相关环保手续。另一类为有固定堆放场所的堆场，其四周设有围挡，同样无法确定固体废物产生者、所有者与管理者，也未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二）清理与整治
1.有主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堆场，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对固体废物依法处置和利用。无条件自行利用的，可以由有条件的单位加以利用；对暂时不能利用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安全分类存放或者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对不能利用的，应当按照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和技术规范自行处置；无能力自行处置的，应当委托具备处置能力的单位规范处置，并支付处置费用；无能力自行处置又不依法委托处置的，由属地政府（办事处）委托第三方进行无害化处置，处置费用由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承担。处置、利用固体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防止环境污染。
2.无主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堆场，由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协同溯源，对查实的非法倾倒固体废物主体依法追责。无法溯源的，由属地政府（办事处）负责制定无主固体废物堆场清理整治方案，明确整治目标、任务、措施和责任单位，组织开展清理整治工作。清理整治工作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和要求进行，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置，对受污染的土壤和水体进行修复，消除环境风险隐患。整治完成后，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结束整治工作。
五、职责分工
（一）企业（院主）主体
1.固体废物产生单位：负责固废的分类贮存、台账记录，委托合规单位利用或处置，承担处置费用及污染责任。
2.利用处置单位：具备相应资质和技术能力，严格执行环保标准，防止环境污染。
3.院主职责：对院内的场地使用和人员行为负有主要管理责任，按要求履行报批手续后方可利用场地。在无法确定固体废物产生者、所有者与管理者，不能明确处置主体时，要对固体废物清理整治工作承担主要经济责任。在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调查和执法时，应积极配合，提供有关场地租赁、人员信息等资料。
（二）政府部门
1.区发改委：将固体废物堆场基础设施纳入规划，支持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及退役新能源设备、退役动力电池等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推动源头减量。
2.区工信局：对工业固体废物、退役新能源设备、退役动力电池等产生的企业进行行业管理，督促落实分类贮存、台账管理及综合利用要求，加强对“散乱”类企业整治力度。
3.区生态环境分局：核查企业环评手续，监督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依法查处非法倾倒、混存等行为，协同公安等部门建立案件移送机制。加强对“污”类企业整治力度。
4.区农牧局：监督指导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范围内的非法转移倾倒固体废物的清理整治工作。按照河长制及河道清“四乱”管理要求，负责对河道、沟渠管理范围内堆放阻碍行洪的固体废物、危害河流生态环境的行为监督检查。依法排查固体废物倾倒破坏林地、草原等行为。
5.两镇一办：负责固体废物暂存备案流程（院落主体报备→村委会核查→属地政府（办事处）备案），监督堆存场所落实“三防”措施。组织清理无主固废及辖区“散乱污”大院。依法排查固体废物倾倒破坏耕地行为。
6.区交管大队、河西交管大队：监督运输人员、车辆技术状况，规划运输路线，严防跨市区非法转移。
7.经开区管委会：管控园区内固体废物产生、利用、处置等企业；协同属地政府排查园区内固废堆场，对有主的固废堆场督促企业清理。
8.区自然资源分局：加强对矿山开采等产生的固体废物堆场的监督管理，全面落实堆场关闭封场的各项规范要求，矿山关闭前，必须按照评审通过的生态修复方案完成生态修复工作。
9.区应急管理局：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应对非法倾倒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指导应急处置。
10.区商务局：依法排查未取得资质认定擅自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
11.区公安分局：自接受生态环境等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后，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规定，对所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
12.区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犯罪案件依法起诉，对整改不到位、监管失职的单位提起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对“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等行为督促纠正，推动形成执法合力。
13.区人民法院：强化对职责范围内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犯罪案件的审判监督。
14.区综合执法局：配合其他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三）联合监管机制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农牧等部门定期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堆存随机抽查，形成联合执法报告。运用无人机、卫星遥感等技术强化日常监管，可委托第三方技术单位辅助检查。
六、组织机构
为确保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有效管理，决定成立昆都仑区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于占江  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
副组长：王  刚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经开区管委会主任
刘利文  区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区长
贺  欣  区政府副区长
        王秀娟  区政府副区长
        周海飞  区政府副区长
温  桢  区政府副区长
        张  宇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李  飞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刘晓东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唐诗博  区工信局局长
牛慧婷  区商务局局长
韦宏宇  区农牧局局长
王计云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张震刚  区综合执法局局长
支瑞峰  市自然资源局昆都仑区分局局长
张  波  市生态环境局昆都仑区分局局长
        刘耀骐  昆河镇镇长
        郝东海  卜尔汉图镇镇长
        王嘉玉  昆北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怀忠  区交管大队大队长
        赵宝华  河西交管大队大队长
冯  伟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刘  冏  区检察院检察长
刘  辉  区人民法院院长
七、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各单位、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管理工作纳入重点任务清单，严格做到人员配置、责任压实、措施落地“三到位”，严防违规倾倒、堆存等行为，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二）明确职责，加强联动。各部门、单位要立足全区发展大局，依法履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职责，强化协同意识，凝聚联动合力，确保固体废物实现规范化管理。
（三）强化协同，密切配合。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加大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力度。发生跨界污染、生态破坏等可能影响相邻旗县区生态环境的突发事件，要及时通报、沟通，协同做好污染事件处置。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积极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固体废物管理，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提升公众知晓率和参与度，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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